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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FingerTango Inc.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860）

建議更換核數師

本公告乃由指尖悅動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4)
條作出。

董事會宣佈，(i)待在本公司將予召開及舉行以審議及批准罷免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羅兵咸永道」）為本集團核數師（「建議罷免」）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通
過有關決議案後；及(ii)待建議罷免生效以及在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批准委
任事宜（定義見下文）後，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匯安達」）將獲委任為本
集團新核數師（「委任事宜」），以填補因建議罷免而產生的空缺，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建議罷免羅兵咸永道

於本公司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五日舉行的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羅兵咸永道獲續聘為本
集團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為止。

在規劃審計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二零一九
財政年度全年業績」）之過程中，本公司與羅兵咸永道就審計二零一九財政年度全年業
績所需資料及文件經歷了多次討論。然而，羅兵咸永道並無及時回覆，導致審計規劃進
度嚴重延誤。據此，董事會對於本集團與羅兵咸永道之間的合作及溝通表示不滿，並且
對羅兵咸永道履行其作為本集團核數師的委聘工作欠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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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獲授予權力監督外聘核數師的效能並就委任及罷免
核數師向董事會提供推薦建議，其經考慮有關事實及情況後，提出董事會應尋求本公司
股東（「股東」）批准罷免羅兵咸永道擔任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職。建議罷免須按照本公
司組織章程細則（「公司章程」）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後，方可作實。

提呈股東垂注事項

在董事會議決罷免羅兵咸永道（須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待股東批准方可作實）之前，本公
司已給予羅兵咸永道機會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的成員發言。此外，本公司已要求羅兵咸
永道提供書面申述。

董事會確認，經審核委員會建議後，羅兵咸永道曾提供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致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的確認函（「羅兵咸永道函件」），而董事會已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十一日議決，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待股東批准後，罷免羅兵咸永道作為本公司核數師。

羅兵咸永道於羅兵咸永道函件中提述，其已要求提供有關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六月十四
日所公佈由Leading Global Fund SPC發行的非上市金融工具以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
月十三日所公佈由Orbitronic Global Development Co., Limited發行的非上市金融工具的資
料及文件，以便進行審計程序。羅兵咸永道提述（其中包括）：

「吾等要求的資料╱文件包括但不限於：—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關非上市金融工具投資的公平值評估；

‧ 發行人的背景及財務狀況，包括控制發行人的人士╱各方，相關投資經理團隊組成
及身份、聯絡人及其他詳情等；

‧ 有關本公司為支持其投資決定而進行的盡職審查、風險評估及審批；

‧ 發行人就發行該等金融工具而編製的資料備忘錄或其他同等文件，包括發行人將發
出的相關投資資料；

‧ 不贖回其於Leading Global Fund SPC餘下部份投資的理由；

‧ 向發行人提出的贖回要求，與發行人訂立的購買協議，就贖回或新購入金融工具收
取或支付現金的銀行文件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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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函件日期為止，吾等尚未獲提供任何上述資料╱文件，因此並無就對審計而言屬
關鍵的本公司非上市金融工具投資執行審計程序。」

直至本公告日期為止，本公司尚未收到羅兵咸永道的任何其他書面申述，亦未收到羅兵
咸永道就更換核數師作任何其他確認以告知本公司，除本公告內披露的事宜外，有任何
事宜需要提呈股東垂注。

據董事所深知、全悉及確信，除上文披露者外，並無有關建議罷免的其他情況或事宜需
要提呈股東垂注。

建議委任中匯安達

審核委員會已評估並認為中匯安達合資格且適合擔任本集團核數師。董事會在審核委
員會的推薦建議下，建議委任中匯安達為本集團新核數師，任期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
年大會結束為止。委任事宜須待建議罷免生效及有關委任事宜的普通決議案在股東特
別大會上通過後，方可作實。

上市規則的含義

根據公司章程第152(2)條，於核數師任期屆滿前罷免其委任須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通過
特別決議案批准，並且於該大會上通過普通決議案委任另一名核數師代替出任其餘下
任期。

根據上市規則第13.88條，(a)未獲股東於股東大會事先批准，本公司不可於核數師任期
屆滿前罷免核數師；(b)本公司必須將建議罷免核數師的通函連同核數師的任何書面申
述，於股東大會舉行前至少10個營業日寄予股東；及(c)本公司必須容許核數師出席股東
大會，並於會上向股東作出書面及╱或口頭申述。

遵照公司章程及上市規則，建議罷免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為特別決議案，而委任事
宜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呈為普通決議案。

因此，本公司將於寄發載有（其中包括）建議罷免及委任事宜之進一步資料的通函連同
召開股東特別大會的通告予股東時，同時向羅兵咸永道寄發副本邀請其出席股東特別
大會，以在股東特別大會上向股東作出書面或口頭申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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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召開及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及酌情批准建議罷免及委任事宜。載有建
議罷免及委任事宜之進一步資料的通函連同股東特別大會通告，預期將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指尖悅動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劉傑

香港，二零二零年一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劉傑先生、朱炎彬先生、王在成先生及劉展喜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郭靜鬥先生、姚敏茹女士及柳建華博士。


